
动物科技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一、学院党政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全

面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组织成立实验室安全领导

小组，落实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和实验室安全负责人等人员； 

2.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落实实验室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与实验室安全管理的

资金。 

二、教学副院长分管本科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科研副

院长分管科研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职责为： 

1.建立、完善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规章制度、应急预

案等； 

2.组织、协调、督促实验室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3.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落实隐患整改。 

三、教学实验中心主任主要职责为： 

1.负责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规章制度的建立； 

2.组织、督促相关人员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3.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组织落实隐患整改； 

4.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时，积极有效采取应急措施，及

时处理，防止事故扩大蔓延； 

5.按上级管理部门要求做好安全信息上报工作。 



四、教学实验室实验员及各科研团队负责人为各实验房

间的直接安全责任人，负责本实验房间的实验室安全工作。

主要职责为： 

1.负责本实验房间安全管理工作，认真检查实验准备工

作，包括所需仪器和实验材料，认真检查实验所用的电，气，

水源关闭情况； 

2.健全和执行本实验房间安全规章制度； 

3.负责本实验房间安全设施及安全标识的建设和管理； 

4.负责对来访人员进行安全告知； 

5.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落实安全隐患整改。 

五、实验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严执教，指导学生操作

实验。主要职责： 

1.切实按实验指导书指导实验，严格要求学生遵守实验

室各项安全管理规则。 

2.防止使用操作带有安全隐患的仪器设备。实验前，必

须给学生讲清本实验所用仪器设备的性能，操作规程等。 

3.实验过程中不得随意离开实验室，认真检查学生操作

情况，发现违章操作的应及时纠正。 

4.学生实验完毕，指导学生及时整理仪器设备和清理杂

物，凡属危险物品应按规定交回，专人收管。 

5.一旦发生事故，协助保护现场，必要时应采取临时应

急措施，以免事故扩大，并及时上报。 



六、在实验室学习、工作的所有人员对实验室安全工作

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 

1.必须严格遵循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了解和掌握

实验室安全应急方案、应急电话号码、应急设施和用品的位

置和用法，严格按照实验操作规程开展实验； 

2.配合各级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3.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动物科技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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